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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209号公司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0,091,29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11,583,52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28,507,7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8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3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霍

利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任书辉、陶云鹏、张旭东、张静波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曹晓峰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梅君超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1,573,027 99.9988 10,000 0.0011 500 0.0001

B股 27,275,371 95.67 0 0 1,232,400 4.33

普通股合计： 938,848,398 99.8678 10,000 0.0011 1,232,900 0.1311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1,573,027 99.9988 10,000 0.0011 500 0.0001

B股 27,275,371 95.67 0 0 1,232,400 4.33

普通股合计： 938,848,398 99.8678 10,000 0.0011 1,232,900 0.1311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和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1,573,027 99.9988 10,000 0.0011 500 0.0001

B股 27,275,371 95.67 0 0 1,232,400 4.33

普通股合计： 938,848,398 99.8678 10,000 0.0011 1,232,900 0.1311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1,571,027 99.9986 12,000 0.0013 500 0.0001

B股 28,507,771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40,078,798 99.9986 12,000 0.0013 500 0.0001

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股东会听取了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改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1,548,027 99.996 10,000 0.001 25,500 0.003

B股 28,507,771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40,055,798 99.996 10,000 0.001 25,500 0.00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46,562 99.96 10,000 0.03 500 0.01

B股 15,505,661 54.39 13,002,110 45.61 0 0

普通股合计： 45,952,223 77.93 13,012,110 22.06 500 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所属电厂2015年重大技术改造工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1,573,027 99.9988 10,000 0.0011 500 0.0001

B股 28,507,771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40,080,798 99.9988 10,000 0.0011 500 0.0001

9、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基建工程及重大技术改造工程项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46,562 99.96 10,000 0.03 500 0.01

B股 28,507,771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8,954,333 99.982 10,000 0.017 500 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哈尔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六期扩建项目先期建设一台350MW超

临界机组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1,573,027 99.9988 10,000 0.0011 500 0.0001

B股 18,605,587 65.26 9,902,184 34.74 0 0

普通股合计： 930,178,614 98.94 9,912,184 1.05 500 0.01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1,573,027 99.9988 10,000 0.0011 500 0.0001

B股 27,275,371 95.67 0 0 1,232,400 4.33

普通股合计： 938,848,398 99.8678 10,000 0.0011 1,232,900 0.1311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1,571,027 99.9986 10,000 0.0013 500 0.0001

B股 28,507,771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40,078,798 99.9986 10,000 0.0013 5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议案4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58,952,

333

99.97 12,000 0.02 500 0.01

议案6

关于公司董事会改组的

议案

58,929,

333

99.93 10,000 0.01 25,500 0.06

议案7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45,952,

223

77.93

13,012,

110

22.06 500 0.01

议案9

公司2015年度基建工程

及重大技术改造工程项

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58,954,

333

99.98 10,000 0.01 500 0.01

议案1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57,721,

933

97.89 10,000 0.01

1,232,

900

2.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为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不需表决。 议案7和议案9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88,112.65万股，已回避表

决。公司除控股股东外均为中小投资者。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

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雷律师和于海杰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经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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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独立董事陈志坚女士的书面辞呈，因个人原因，陈志坚女士申请

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陈志坚女士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为2名，不符合独立董事人

数不低于董事会三分之一比例的法定要求。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产生选举新任独立董

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公司将尽快组织落实提名选举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事宜。

陈志坚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

极作用。 在此对陈志坚女士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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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决定对控股子公司———黑龙江富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 ）提

供1.28亿元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为一年，年利率为15%。 富达公司其他股东49%股权的实际

控制人———北京东方森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此次委托贷款提供担保。

●上述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八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经公司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富达公司提供了12,

800万元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详见2014年4月26日公司公告。

由于富达公司目前仍处于前期勘探阶段，不具备融资的能力，为有效保持富达公司对

项目勘探工作的前期成果，保障项目深入勘查工作的继续进行，公司决定向富达公司继续

提供委托贷款12,800万元，期限一年，年利率为15%，方式为富达公司其他股东以其持有

的富达公司49%股权作为质押担保。 上述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5年5月22日召开的八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黑龙江富达投资有

限公司继续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二、借款人情况介绍

富达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地点为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115号，注册资

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霍利，公司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本公司拥有其51%股权。 该公

司目前正在进行富锦宏胜区煤炭资源项目的勘探工作， 根据已经取得的地质勘探成果分

析，该项目区域煤层发育较稳定，含煤地层深度350～600米，含煤段厚度60～120米，煤质

为高热值褐煤。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审计数据)，富达公司资产总额19,021万元，净资产5,393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万元。 截止201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9,256万

元，净资产5,39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0.03万元。

三、担保人情况介绍

公司本次对富达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担保方为富达公司其他股东49%股权的实际控

制人———北京东方森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41号927室，法定代表人李东涛，注册资本6,500

万元，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销售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钢材，木材，机电设备。其股权结构为北京小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持股90%，自然人徐

宁持股10%。

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东方森源公司资产总额13,262万元，净资产5,766万元，实现

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9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在保障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基础上，将资金用于上述委托贷款，有利于提升

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本次贷款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2、此次贷款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委贷资金支持，有利于缓解其资金困难，

提高公司整体效益。

五、公司累计委托贷款情况

在上述委托贷款业务发生前，公司向外累计委托贷款的余额为1.28亿元。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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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八届

九次董事会的通知，会议于2015年5月22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5

人，董事任书辉和董事陶云鹏委托董事霍利、董事张旭东和董事张静波委托董事孙德利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公司董事、总经理霍利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向黑龙江富达投资有限公司继续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决定向控股子公司--黑龙江富达投资有限公司继续提供12,800万元委托贷款。详见

同日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此议案获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公司人事变动的议案

公司副总经理姜迎建目前已经退休，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副总经理尚希

文由于工作变动，向公司提出辞去副总经理职务。

此议案获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523� � � � � � 证券简称：贵航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1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珠江路 166�号公司三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1,640,7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计6人、代表股份151,640,74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51%（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人、 代表股份151,

618,3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2.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人、代表股份 22,

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8%），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

事会召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长张晓军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沙长安、蒋涛因工作出差在外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监事冉拓、梅瑜、刘柯杰因工作出差在外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周开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640,740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640,740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640,740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640,740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5�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640,740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取 2014�年度任意盈余公积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640,740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640,740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在授权范围办理银行借款、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640,740 100.00 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在授权范围内对分公司、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及子公司之间银行借款

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640,740 100.00 0 0.00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 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84,066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33,500 100.00 0 0.00 0 0.00

9

关于公司在授权范围内

对分公司、 控股子公司

银行借款担保及子公司

之间

银行借款担保的议

案

33,500 100.00 0 0.00 0 0.00

10

关于 2014�年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33,50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关于 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该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为133，656，674，表决时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平、涂丹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191� � � � �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2015-029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3,500,2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卫东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副董事长张世潮先生、独立董事姜军先生、独立董事

张毅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怀庆先生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97,275 99.99 0 0.00 3,000 0.01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97,275 99.99 0 0.00 3,000 0.01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2014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97,275 99.99 0 0.00 3,000 0.01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97,275 99.99 0 0.00 3,000 0.01

5、议案名称：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97,275 99.99 0 0.00 3,000 0.0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97,275 99.99 0 0.00 3,000 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授权处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97,275 99.99 0 0.00 3,000 0.01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97,275 99.99 0 0.00 3,000 0.01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97,275 99.99 0 0.00 3,000 0.0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63,455,613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1,662 93.28 0 0.00 3,000 6.72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1,662 93.28 0 0.00 3,000 6.7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060 62.78 0 0.00 3,000 37.2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中，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文胜 马鹏瑞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600191 股票简称：华资实业 编号：临2015—030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称该公司已将其质

押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150,000,000股股份通过股票质

押式回购的购回交易办理了解除质押。

包头草原糖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我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152,717,

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49%，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解除质押后，该公司持有我公司

股票不存在质押情形。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199� � � � � � �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2015-� 006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678,1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长锁炳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余世春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金彪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25,778 99.91 144,700 0.08 7,700 0.01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25,278 99.91 145,200 0.08 7,700 0.01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25,278 99.91 115,200 0.06 37,700 0.03

4、议案名称：审议《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25,778 99.91 114,700 0.06 37,700 0.03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25,278 99.91 115,200 0.06 37,700 0.03

6、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31,878 99.91 144,700 0.08 1,600 0.01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60,978 99.93 115,200 0.06 2,000 0.01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增加理财投资额度和延长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61,378 99.93 115,200 0.06 1,600 0.01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60,978 99.93 115,200 0.06 2,000 0.01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60,978 99.93 115,200 0.06 2,000 0.01

1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894 65.04 145,200 34.48 2,000 0.4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78,257,084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74,794 65.25 144,700 34.36 1,600 0.39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29,094 72.20 48,100 26.90 1,600 0.9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45,700 60.13 96,600 39.87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

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预

案》

227,994 54.14 144,700 34.36 1,600 0.39

7

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

构及确定审计费用的议

案》

257094 61.05 115200 27.35 2,000 0.49

8

审议《关于增加理财投

资额度和延长有效期的

议案》

257,494 61.15 115,200 27.35 1600 0.39

11

审议《关于201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27,094 53.93 145200 34.48 2,000 0.4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票数共计178,678,178票，关联股东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第

11项议案表决，该议案的有效表决股份数为421,094股。

第9项议案表决按照规定为特别决议，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

议通过了以上1-11项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史山山、孙峰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671� �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公告编号：临2015-045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交所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5】0468号）， 督促公司董事

会、相关股东及中介机构等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好相关工作，包括：

1.各方应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定规范运作，依法做好

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公司董事会应公平、平等、合规对待各方股东的董事候选人提案权。

2.各方股东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不当干涉、阻挠其他股东行使提案权、表决权。

3.�各方应严格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充分地披露本次

换届选举的相关信息。

4.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收到上述股东提案的具体时间以及是否及时对外披露

公司于2015年5月4日收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请求书》，该请求书已于2015年5月14日公告。

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下班后，收到股东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请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的请求书》的附件补充资料，即《关于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公司于

2015年5月18日提交并公告。因该提案是以《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书》附件

形式在天目药业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前提交， 且注明是提案而非临时提案，

故《关于进行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属于提案而非临时提案。 根据《公司法》第

102条关于临时提案公司应于2日内作出回复，股东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提案不适用

本条关于临时提案的规定。所以公司于2015年5月18日对该提案进行披露，尽到了披露义

务。

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收到股东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长汇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临时提案，并于2015年5月20日进行了公开披露，

尽到了披露义务。

（2） 请说明公司董事会对符合条件的股东提出的临时提案和董事候选人资格进行

审查、要求提交资料证明候选人适格的法律依据，并对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的相关规定说明该审查和要求是否合理合法。同时，请公司聘请律师对此发表相应

的法律意见，并对外披露

根据上一条回复，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案是以《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请求书》附件形式提交，且注明是提案而非临时提案。 所以这是一个提案而不是临时提

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相关适用于临时提案的条款

并不适用于该提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第12条之规定，对董事任职

资格等事项的提交专项说明义务是董事提名人的义务，董事提名人（即相关股东）应当

提交相关材料。

公司董事会对符合条件的股东提出的提案和董事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要求提交资

料证明候选人适格的法律依据为《公司法》第146条、《公司章程》第98条和第85条。

《公司法》第146条规定是为防止不适格的董事候选人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为了使

上述规定具备可操作性，上市公司均采取由董事会或董事会下属的提名委员会对董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的前置措施。 对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第17条及《公司章程》第98条、85条等相关规定，上述措施和规定旨在保证董事

候选人的合法合规和严肃性，且未限制任何股东的合法权利或倾向于任何股东，故合理

合法。

（3）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东需提交哪些资料证明其提出的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董事

的任职资格，以及为何未在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公告中对此提出明确要求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东应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以证明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董事的任

职资格。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不得担任董事的条件，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第12条之规定，对董事任职资格等事

项的提交专项说明义务是董事提名人的义务，董事提名人应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要求自行提交上述专项说明资料，而非股东大会召集人的义务。

（4）公司股东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何时

及提供了哪些资料证明其提出的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以及深圳诚汇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为何仅对部分候选人提供证明资料。 另外，请将相关证明资料对外披

露

如（3）所述，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于提

交临时提案的同时提交了部分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及无犯罪记录证明资料。

根据公安机关规定，无犯罪记录证明必须由本人持有效证件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查询并打印， 3名董事候选人因个人原因未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故深圳诚汇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只提交了6名董事候选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相关股东所提交的证明材料见（附件1）。

（5） 公司董事会在收到股东的提案后是否向股东或仅向部分股东提示要求提交相

应的证明资料。 如未提示，请说明公司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召集人是否按规定履行了相

应的勤勉尽责义务

公司董事会在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召开前未向任何股东提示要求提交相

应的证明资料，也未在会前审查任何提案。 公司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中提示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且公告“待董事候选人经

确定后，由董事会发布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以议案的形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的事项，

故公司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勤勉尽责义务。

5.独立董事对董事提名相关事项发表相应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玲、屈茂辉以及罗维平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

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对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审查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截至 2015年5月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董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

经股东提名，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共17人，其中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为12人；独立

董事候选人为5人。

经审查，1、公司股东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古开华先生、董奎先

生、邓磊先生由于未能提交相应的资料，证明其符合《公司法》146条和《公司章程》98条

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公司股东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徐一

宁先生、韩剑先生、庞伍先生由于未能提交相应的资料，证明其符合《公司法》146条、《公

司章程》98条、85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第9条的规定的董事

任职资格，我们认为不应将其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股东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曾志刚先生、 黄纲先生的

《独立董事声明》未由本人亲自签名，公司董事会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同时也未能提交相

应资料，证明其符合《公司法》146条和《公司章程》98条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我们认为

不应将其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股东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提名的董事候选人胡新笠先生、唐治先生、

杨晶先生、张玲女士、罗维平先生、屈茂辉先生和公司股东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程登科先生、贺顺明先生、屈志强先生提交了相应的资料，证明其

符合《公司法》146条和《公司章程》98条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我们同意将公司股东深

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和公司股东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其中胡新笠先生、唐治先生、杨晶先生和程登科先生、贺顺明先生、屈志强

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玲女士、罗维平先生、屈茂辉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1日


